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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工作安排和出席情况 

L会费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于 1 9 8 8年 6月 6日至 7月 1日在联合国总 

部举行.下列成员出席了会议： 

安德烈‧阿布拉谢夫斯基先生 

秋本健光郎先生 

赛义德 ‧阿姆贾德 •阿里 

埃内斯托•巴蒂斯蒂先生 

卡洛斯‧安东尼奥 ‧ tt:雒罗‧加西亚先生 

阿兰 ‧卡塔先生 

尤里‧丘尔科夫先生 

毛罗 ‧塞尔希奥.科托先生 

约翰，福克斯先生 

彼得‧格雷格先生 

埃利亚斯‧卡赞贝先生 

阿蒂略‧诺维托 ‧莫尔特尼先生 

迪米特里.拉里斯先生 

奥马尔‧塞里先生 

王连生先生 

阿德南‧约尼斯先生 

阿森‧伊利埃夫‧齐拉塔诺夫先生 

巴格本尼‧阿得托‧恩曾格亚先生缺席。 

Z委员会推选赛义德‧阿姆贾德‧阿里为主席，安德烈‧阿布拉谢夫斯基先 

生为副主席• 



^审议大会第 4 2 / 2 0 8号决议 

a大会笫四十二届会议于 1 9 8 7年 1 2月 1 1日通过第42/208号决议， 

决议全文如下： 

"大会， 

"回顾其以前所有关于分摊比额表的决议,特别是1 9 8 5年 4月 1 2日 

第39/247B号决议， 

"审议了会费委员会的报告，'并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作出的努力， 

"注意到笫四十二届会议期间在笫五委员会发表的意见， 

"I童会费委员会： 

"(a)根据制订现行比额表的方法和标准，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建议 

1989-1991年期间的分摊比额表； 

在这方面，审查避免连续两个比额表间个别分摊比率过分变动的办 

法中的限额； 

"Z还请 会费委员会，考虑到第四十二届会议和前几届会议期间在第五 

委员会上发表的意见，继续研究如何改进今后分摊比额表的拟订方法，并向大 

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提出这项工作的进度报告； 

" a jl秘书长向会费委员会提供进行其工作所需的各种便利，包括在必 

要时提供补充协助。 

4委员会详细审议了 1，项决议，并根据第五委员会各次有关简要记录（A/ 

(；5/42/sîi 3. 7 , a la la is. le. 4a 5 1和 5 2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 

42/852)和秘书处所编写的一份关于第五委员会就分摊比额表所举行的非正式协 

商期间有关限额办法的讨论摘要的说明，特别讨论了决议第1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 1号和增补》（ A / 4 2 / 1 1 /和 

Add,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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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照笫42/208号决议第1 (a)段的要求适用制订现行比额表所使用的方 

法的一些因素时，无需委员会的详细说明。这些因素包括：10年统计基准期， 

低人均收入宽减公式， 2 5%最高比率和0« 01%最低比率，最不发达国家的分摊 

比率不增加.现行方法的其他因素的适用则需要委员会略加详细说明，这是因为 

制订现行比额表时对这些其他因素只作特别处理。这些因素包括：如何对待高额 

外僙和因为在把当地货币转换为美元以显示不同国家间的相对支付能力时采用的汇 

率所造成的不正常情况。根据第42/208号决议第1 (b)段要求，委员会又审査 

了为避免连续的各比额表间个别分摊比率波动过剧办法的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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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行办法 

A.现行办法和标准的组成因素 

6. 现行办法的根萃标准是支付能力。继续釆用现订比颈农便用的10年统 

计丞准期，委员会根据1 9 7 7 - 1 9 8 6年期同会员IS的IS民平均收入来脔童其 

支付能力，为满足委员会原订职权范IS)的要求，以考虑"茯人口平均的相对收 

入"，国民平均收入按现订比额表便用的相间参数作出低人均收入苋减调整，即人 

均收入上限为$2, 2 0 0和 8 5 %的宽减变化率.这就是说，人收入低于 1； 2 , 200 

的会员国的国民平均收入W减一个百分数，这个百分数以该会员阖的人均收入与 

$2, 200之间百分差数的85%计算。例如，有一个会员国的人均收入为:$1, 600 

它的国民平均收入总额须扣减23L m$2, 200-»1, 600= $600, $600等于 

$2, 200的27. 3% 27. 39ï$的85%等于2a 2 % )。 现行方法另有二个因素， 

即：最高比率2 5 %和最低比率 a 0 1 % . 另W—项观足是最不犮达国冢的分摊 

比率不增加，这是根据大会1 9 8 1年1 2月 1 8日第30/231号和1 9 8 5年 

4月 1 2日第3a/247B号决议的要求。 

7. 大会第42/208号夾议要求委员会审査避免连续各比頸表间个别分摊比 

率波动过剧办法的限顇问題。；2P下文所述，1 9 8 6 - 1 9 8 8年比额彔所便用 

的限额办法包括：比率分级和二个限颗，即百分率限额和指数点限頟。 

百分率限頟和指数点限頟的舍并:八级比早 

：观订正式比頟为 

Above 5.00 % 
2.50 - 4.99 % 
1.00 - 2.49% 
0.76 - 0.99 % 
0.51 - 0.75% 
0.25 r 0 , 5 0 % 
0.05 - 0.24% 
0.01 - 0 . 0 4 % 

新的机算比额的百分率变动不得遛:1 寸下列两者^宁！？ 

小lii^^M 
白分率限额 指效点 

5,0 75 
7.5 30 
10.0 20 
12.5 11 
15.0 10 
17.5 6 
20.0 2 

一 4 — 

点
点
点
点
点
点
l
î
^
J
O
Î
 



1 9 8 6 - 1 9 8 8年比额表适用限额办法的相同限颈后，可明确指出现行比頟 

表和 1 9 8 9 - 1 9 9 1年比额表间的个別比率可能增;(/P或羯少的最大数顿，最 

大增加或减少数额的水平由较小数11的限额所夾定。，」3ïP, ̶ a的分摊比举揆 

1 9 8 6 - 1 9 8 8年比额录规定为3. 2 1 , 则 1 9 8 9 - 1 9 9 1年比额录的 

最大增加或减少数为0. 2 4 ( 3 . 2 1 X a 075= a 2 4 )；同袢， 1 9 8 6 -

1 9 8 8年的比率为2. 3 1 ，最大增,或姨少数頟为0. 2 0 ( 2 . 3 1 X 

0. 1 = 0. 2 3 ) 。 下文第4 0段讨论审査限颡情况， 

8。 方法內又规定偾负重的国冢的国民收入須加调整，不过，由于缺乏有夫 

外愤的全面而规整的资科，会费委员会第四十五庙会议上没有就这项调整确立一个 

阖 定 公 式 . 1 9 8 6 - 1 9 8 8平比頟表采用了一个实用公式，伹不坊碍以后根 

瑭更好的资科所可能采取的立场。这个问趲在下义弟 1 1至 2 1找內详细讨论。 

9. 1 9 8 6 - 1 9 8 8年分摊比额录又包含一项 C率失窜现家的特例调鲞, 

这个问题在下文第22至3 1段内讨论。 

10. 編锎新比頸表的过程中适用上项因素的情形于下文第3 2至 3 9投內讨论, 

B.考應到咼顆外it的方法 

1.提出的材科 

11. 委员会审议了秘书处綢写的一分文件，文件內夕'』额和公共外It数额， 

并提出如诃利用这些数据以调整愤负直的国冢的圔民收入的建议，遯照大会第 

30/^247 B号决议的積押，这分文件仅列出发廣甲国冢的数瑭。 

12. 文件内建议说，采用公共外愤优于采用总外愤頟，埋由有二。 第一，民 

间外偾包括在总外愤颡内，伹它不包括所有的民间it务。其次，民间1t务的负担 

不同于公共愤务.公共愤务包括缴纳联舍国会费在內，需ffl政府预算1t甘，民 

间it务可因民营企业破产而不予履行,但公共愤务的不偿1t须是政治^定的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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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件内又建议说，委员会应根据实际愤务偿还款（本金偿还款）与lil^收 

入的比例计算出国民收入的苋减百分数，以用作編制新的比翔表.换^话说，它 

的建议是委员会米用新的收入概念作为应计摊款收入。采用实际付款的建议是因 

为数据比较齐全。 

14. 有人指出，文件内建议的方法与1 9 8 5年委员会采用莰愤务救济苋减额 

调整国民收入11 [的方法不同‧ 1 9 8 5年的方法苋頰额分购―阶投适用：首先，逸 

，权愤务率趲过 1 0 0 ^的国冢作为偾负直的国冢，加权愤夯率是以愤夯对出。 

比率和愤务对国民收入比率分另'J配给0. 8和 0 . 2的加权数计算出釆的。第二 

步是根据It务负担的程度对la民收入作出宽百分率，就是：It负襞重的la冢宽减 

10%,次一组国家为7. m、第三组国冢为5%, It负最轻的国冢为2. 5%, 

这些百分率是特例决定，与1t夯、愤务偿还款和国民收入间的比例无夫。 

2 . 魁 

15. 委员会决定要设法辨认那些应可获得愤务救:^宽减妤处的国冢，然后就其 

阖民收入估计数作出适当宽减调整， 

16. 凡有总it务颡数据的一切友廣甲国冢和中央计划经济国冢均有资裕衩选定 

接受愤务救济.采用总债务额而不采用公共愤款作为考虑因素，这是因为数据比 

较容易得到，而且从经济舍作和友展组织（经舍发组织)所得有夫筏受发展泼助国 

冢的数据不区分公共愤款与民间it款。茯照这种方式，共甄选1 1 8阖，1985 

年是3 7国， 

17. 这批甄选出来的118国的苋减颡只裉据本金偿还款计算，因为利息tr款 

已计算在国民收入估计数內。为了根据宽减颡以期尽可能完香地反映愤负，从而 

反映支付能力，委员会考虑以应付11务偿还款内的本金付款作根据，而不以实付的 

本金付款作根据，因为实付款可能比愤款低很多，伹是,由于应付愤夯偿还就缺 

乏可靠数据，委员会决定采用一项关于应付it务偿还款对累积外惯总额比例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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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作为付愤^还款的近似 1 I U 经彻底审议过5、 1 0、 1 5和 2 0 %等 

各项比率之后，最后决定为12%, 这项订为1 2%的惯夯1尝还款对克外愤歉额的 

比例，用以计算从国民收入扣减的应付It务偿还款额(參耆附件一）。这项比例 

的适当性是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蚤金组织）逢,后决定的。不过，货币 

基金组织建议说，以后委员会应根据夫于偿还期长雉的研究报告，改香这个方法， 

揆照贷款种类划分不同国冢组別。 

18. —名成员提出反对;t见。他说，委员会应适用1 9 8 5平采用的高It负 

救济方法和标准，因为他认为迄今还没有设计出更妤的方法。他争辨说，委员会 

采用的方法扭曲并抹杀了高愤负救:^作业的原始目称。 

19. 另一名委员会成员指出，这个公式的应用不会有宣大的实际效呆；所得结 

果虛有其表而已。显然高惯负的发展甲国冢并没有频少摊额，因为由偾夯教济而 

在毪论上应扣的点数被适用限额办法所îft:销了。 甶于这个问题没有茯适当方式 

得到解决，以后应冉加审置， 

20. 一些其他成员说，上段所述的问题主要是在国民收入的一切预先调整之后 

适用限额办法的后果。他们指出，连续适用限额办法会促使一些会员S的摊款出 

现累进误差，而如果在适用限额办法之后再加调整，则误差会更大（又参看第38 

段）。基于这项理由和其他有关理由，他们建议说，限额办法应再加审査。 

2 1 . 另外有些成员说，这项办法内的限额应予加强，以便照顾发展中国家的问 

题，包括第1 9段所指的问题。 

C.当地货币换成美元的适当汇率 

1.提出的材料 

22. 联合国秘书处统计处又提出一份关于按物价调整的汇率的文件，以供委员 

会作为1 9 8 5年适用的特例方法之外的备选方法。当时，通行的按物价调整的 

汇率方法只用来辨认需要汇率调整的国家。但是，委员会在处理实际的调整时， 



个别国家和年份却以世界银行《世界图表》内的数据取代统计处的数据，1985 

年通行的价调汇率方法后来由委员会重新审査。本届委员会所审议的文件是促使 

价调汇率方法适于委员会今后采用的进一步成果。 

23.按照以前提交委员会的关于价调汇率适用情况的形式，这份文件列有个别 

会员国物价和汇率变动的数据。这些数据使委员会能够对下列国家的按美元计算 

的国民收入作出调整：那些汇率变动不能反映国内物价的波动，从而人均国民收入 

成为计算其支付能力的一项误差65国家。价调汇率法适用时采用物价和汇率变化 

间的差额，是以委员会采用的汇率尽可能接近各国间的相对物价这样一项假定作为 

24.提交本届委员会的文件特别着重于物价一汇率偏差对按美元表示的人均收 

25. 对一些囿家所作的分析显示，以美元表示的人均收入的轻微增长往往不反 

映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的一般轻微幅度。研究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变动造成这些国 

家按人均收入排列的次;？在一定期间内经常变化，根据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收入实际 

增长率轻微情况来看，这种现象与实际情形不符合， 

26. 由于人均收入是分摊比额表公式的一项重要因素，因为它决定人均收入低 

于:5 2, 200的国家的救济宽减额，所以委员会的注意力放在以美元表示的人均收 

入的变动上，因为这种不正常的人均收入的变动造成应计摊款收入数额出现偏差‧ 

统计处根据其研究所得结论，建议在分摊比额表公式处理国民收入数据之前，国民 

收入湘人均收入均按价调汇率作出调整. 

2 . ， 

27. 关于价调汇率法的得失，曾作出详尽讨论。一些会员国赞同对以美元表 

示的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按价调汇率作出调整的提案的根本原则，他们指出，这 

种调整与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等其他国际组织采用的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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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是一致的，后者对实际汇率按价调汇率作出调整，以便数据用作决定向会员国 

分配发展援助的一个关鍵因素。赞成者又说，使用提议的价调汇率法，比委员会 

第四十五届会议决定以世界银行的数据取代统计处的数据后采用的特例方法，更具 

系统性. 

28. 但是，其他成员否认价调汇率法的基本假定的有效性，即委员会采用的汇 

率应尽可能接近于各国间相对的物价.他们争辩说，委员会应采用实际汇率，以 

便既反映相对的物价，又反映影响汇率的其他较重要的因素，例如公开的政府汇率 

政策、政府预算赤字、各国利率差幅、国际收支问题。这些问题对中央计划经济 

国家来说，相关程度特别重大， 

29. 虽然对于价调汇率法存在二种分歧意见，委员会决定甄选一组S民收入和 

人均收入由于物价和汇率的不协调变动而明显出现反常情况的国家，进行测试. 

30. 在挑选适当的国家时，统计处计算按价调汇率调整的汇率，是根据前一基 

淮期1 9 7 4 — 1 9 8 3年以后各国反映通货膨胀的物价指数，外推计算前一基淮 

期所有If家的平均汇率。实际汇率和价调汇率的简单平均数^加权平均数一并计 

算在内，然后，它把各国每年的实际汇率汆1 9 7 7 — 1986年期间故汇率平均 

数同按价调汇率调整的汇率作出比较，根据这项数字，它挑选的国家是1 9 7 7 

- 1 9 86年期间实际汇率^按价调汇率调整的汇率的平均差幅大于 一美元和美国 

国内通货膨胀按价调汇率调整汇率的美元平均值之间的差幅。按照这种方式，共 

3 2个国家的汇率出现反常情况。 

3 1 . 这些选定国家，根据实际汇率和价调汇率调整的汇率之比例，就价调汇率 

的调整作了试测，由于这 样调整后会造成这些按价调汇率调整的汇率的国家与其 

他国家间点数的大量转移，委员会进而一律减低这些选定国家的价调汇率作用为减 

低作用，委员会没有按照它所收到的文件内建议的价调汇率调整汇率方式适用，而 

是以实际汇率加权价调汇率作试 验性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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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议的 1 9 8 9 - 1 9 9 1 # ^ 摊 

32. 一般而言，委员会同意这些选定国家应根据债款和价调汇率作出调整.不 

过，关于宽减点数由出现反常情况国家向其余国家分配的问题，意见有分歧. 

33. 为说明价调汇率和债款调整的后果，统计处二项调整连续直接适用于国民 

收入数据，然后利用调整后的国民收入数据来计算选定国家的分摊比额表。由于 

所有按价调汇率调整的国家都属于以债款调整的国家组别之内，因此一些国家的国 

民收入经过X重调整，一次按偾款调整，一次按价调汇率调整。由于对国民收入 

适用调整的结果，那些未按价调汇率或债款调整的囿家的收入绝对数值保持不变， 

但同适用过调整额的国家的国民收入数额比较则有所增高.对全体会员国的调整 

后国民收入数据全都自动适用分摊方法后的结果作过研究之后，委员会成员发现那 

些未按价调汇率或债款调整宽减的If家的会费，调整后果出现几种反常情况。 

34. 两项调整的后果之一是，那些国民收入未经调整以致分摊比率属于委员会 

1 9 8 5年会i义釆用的限额办法下限内的国家，出现分摊比率上升情形。分摊比 

率上升是全体国家宽减点数按比例重新分配的结果，这里包括那些按限额办法接受 

最大程度宽减的国家，但不包括那些在调整之前已属上限的国家，因此不能再予提 

高。一些成员认为不应进行这种重新分配，极力要求这些调整额不应自动适用于 

那些国家，而应釆取志愿适用的方式， 

35. 一些成员既不赞成价调汇率法，也不赞成将价调汇率调整额适用于特定国 

家.他们提出另一种反对意见，他们说，把价调汇率法适用于选定国家，然后 

把所得点数自动重新分配給所有其他国家，这就成为向那些由于物价和汇率情况而 

没有正当理由适用价调汇率调整额的国家间接地适用价调汇率法。关于这一点， 

他们特别提到了中央计划经济国家， 

36. 委员会成员注意到的价调汇率法的另一反常情况出现于曰本.把曰本排 

除于按价调汇率调整的国家组之外，它不仅得不到价调汇率的宽减，而且由于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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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重新分配，它还要负抠一些给予其他国家作为宽减的点数。这项后果是委员 

会成员所不能赞同的， 

37. 委员会审议过这些反常情况后，决定国民收入仅按偾款作出宽减调整，对 

于那些经价调汇率研究而被辩认为汇率反常情况显著的国家，在编制分摊比额表定 

稿时应加注意。 

38. 机算分摊比额表是根据下列规定方法编制的： 

(a) 以国民收入数据作为起点； 

(b) 经认定应作出债款宽减调整的国家的国民收入数据，按议定数额作出宽减 

(参看第1 7段）； 

(C )具有债款宽减资格国家的调整后国民收入和其他国家的未经调整的国民收 

入，再按低人均收入作出调整，结果得出应计摊款收入； 

(<a)然后，各国的分摊比率根据其应计摊款收入占全都国家的应计摊款收入总 

额的百分比计算得出； 

(e)个别分摊比率的最后调整是适用各种限额，就是最高限额2 5 %和最低限 

额0. 01 % ,以及连续的比额表间个别比率避免波动过剧的限额办法。再无其他 

限制。 

39. 按照上述五个步骤得出的机算分摊比额表需按照过去做法再减少比额的变 

动， 

E.连续的比额表间个别分摊比率避免波动过剧办法 

40. 按照大会第4 2 / 2 0 8号决议的要求，委员会审査了连续的比额表间个 

别分摊比率避免波动过剧限额办法，同意1 9 8 9 — 1 9 9 1年比额表适用现行限 

额办法，如第4段所指，委员会收到秘书处的一份说明，摘要载述大会第四十二 

届会议期间第五委员会就分摊比额表举行的非正式协商有关限额办法的讨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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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査分摊比额表 

A .统计资料 

41. 秘书处向委员会提交了 1 9 7 7 - 1 9 8 6年期间全体会员国和非会员国 

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人口和汇率的详尽数据基，作为委员会关于1 9 8 9 

- 1 9 9 1年期间分摊比额表的辩论基础。所提资料还列有派生数据，例如1977 

一 1 9 86年期间以美元表示的国民收入，平均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并与现行分 

摊比额表采用作为根据的1 9 7 4 - 1 9 8 3年期间平均数作比较列出。 

42. 所提国民收入数据的搜集方式与往年不同。按照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的 

协议'，统计处采用会员国统计机关提供的官方资料，构成联合屆统计处的数据基。 

往年为委员会而使用的单独问题早已取消。伹是，由于统计处数据基缺乏一些国家 

的国民收入数据,统计处设法扩大其数据基至数据基出版通常所涵盖的范围以外。 

43. 应统计处要求而提供答复的总数共达1 4 0个会员国和三个非会员国。这 

里面包括的全部国家所提供的资料的年份，在1 0年基准期间内至少有一年。一些 

国家指出，它们所提供的数据只能供会费委员会使用，不得在他处公布。大多数国 

家远在委员会开会之前就提出数据，统计处因此有充裕时间处理这些数据。概括地 

说，有关数据搜集的新政策对委员会得到国民收入数据来说并无不良作用，有时还 

改进了数据情〉1。 

44. 必须指出，自1 9 8 5年起意大利国民帐户系统的结构改变很大，造成 

19 7 7 - 1 9 8 3年期间报告的国民收入每年增加约 1 5 %。 

45. 经检査过数据基后，委员会一成不变地接受统计处所提出的资料。它强调 

指出各国及时答复统计处要求数据的重要性，即最迟在委员会开会之前二个月前提 

出0 

46. 一如既往，人口和汇率数据从国际数据来源搜集，而不由委员会直接向有 

关国家取得。人口数据以联合国《人口年鉴》上公布的官方数字与估计数作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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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数据以货帀基金组织公布的平均汇率作准。由于参加组织作为成员的国家越来 

越多，因此在取得可资比较的汇率数字方面困难越来越少。至于那些非货币基金组 

织成员的国家，主要是些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则采用联合国业务汇率，但保加利亚 

除外。经同出席委员会的代表就保加利亚的汇率举行商谈之后，决定再采用委员会 

以前的决定：使用保加利亚政府提出的优惠率作为换算系数。2 

47. 委员会讨论了种种关于如何采取国民核算制度现行国民收入定义所没有考 

虑到的因素来调整国民收入概念的建议，本届会议期间，建议将偿还债款内的本金 

还款作为计算宽减的因素。另外关于如何对待下面两种大规模的转移也有人提出问 

题：一是资本转移，这是列在转移国家的国民收入数字内；一是移徙居民工人的汇 

回本国的收入，目前这是列在所在国的国民收入数字內。以往的会议上曾讨论过以 

下建议：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投资应作为宽减因素对待，或者，以矿物储藏 

的消耗作为宽减因素来给付生息事业的投资，从而取代因开采活动而逐渐枯竭的矿 

物储藏的收入。以前的会议上讨论过的其他宽减建议还包括自然灾害和战争的重大 

损失在内。由于上述这些因素都没有当作国民收入数据的宽减因素，因此委员会本 

届会议有人对委员会采用的国民收入概念是衡量支付能力的最适当标准表示怀疑, 

因此，委员会打算下届会议再审议这项问题。 

B .会员国的来文 

48. 委员会收到了一些国家的来文。委员会详细地审议了每一份来文，并将在 

编制比额表时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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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摊比额表 

4 9 . 委员会同意提出作为1 9 8 9 年 、 1 9 9 0 年 和 1 9 9 1年分摊比额表的 

建议载于下文笫八节和本报告附件二内，同时列出委员会制订的1989— 1991年 

拟议比额表所使用的未调整和调整后机算比额表以及减免程;？的结果。同以往的 

报告一样，附件三列出1 9 4 6年至1 9 8 8年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分摊比额表。下 

列大会关于分摊比额表的决议案文亦一并列iB,以供参考：第39/247B号、笫40/ 

2 4 8号和笫 4 1 / 1 7 8号决议。 

50. 目前建议的分摊比额表内，共有7 9个会员国的分摊比率占0.01%，有 

9传员画的分摊比率为 0 . 0 2 % ,有 6 4 ^员国的分摊比率为 0 . 0 3 %。 因此， 

总共有 9 4个会员国，占联合国会员 a总数的 5 9 % ,它们的分摊比率等于或少于 

0 . 0 3 % . 7 7国集团整体的分摊比率从9.67%上升为10.01 % . 各组国 

家的分摊比率分布情况列表如下： 

提议的 

1980-1982年 1983-1985年 1986-1988年 1989-1991年 

A , 7 7国集团 a 8 98 9. 34 9. 67 10. 01 

其中，石油输出 

画 舰 2 89 3- 30 3. 63 3 77 

B, 经合发组织b 71. 81 73. 66 74. 00 74- 10 

C.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e 16- 91 15. 51 14. 87 14 44 

D ‧ 中国 1 62 0' 88 0. 79 0' 79 

a包括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b不包括南斯拉夫。 

C不包括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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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委员会两名成员就分摊比额表草案表示的保留意见，一以单独意见形式作 

出，一以附加说明形式作出，分别载于本报告第八节和笫九节内。 

•15 -



六、非会员国的分摊额 

52.委员会采用与会员茵相同的方法来制订1 9 8 9 年 、 1 9 9 0年和 1 9 9 1 

年非会员国参加联合国活动分摊费用的分摊比率。提议的分摊比率列表如下： 

# ^ 员 国 % 

朝 鲜 民 义 人 民 共 和 国 0 05 

m 0.01 

列支敦士登 0.01 

摩纳哥 0。01 

瑙鲁 0.01 

大韩民画 0-30 

圣马力诺 0.01 

瑞士 1 0 8 

汤加 0-01 

图瓦卢 0 0 1 

53.按照大会设立的程序，#^员国的分摊比率须与有关政府瘥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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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委员会审议的其他事项 

A .征收会费 

54.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内中指出，截至本届会议结束止，按照《宪 

章》笫19条规定拖欠其应缴联合国费用分摊会费的四个会员国是：多米尼加共和 

国、萨尔瓦多、罗马尼亚和南非。在这一方面，委员会重申其以前的决定，授权 

其主席视需要发布一份本报告的增编。 

B.以美元以外的货币缴纳会费 

55. 按照1 9 8 5 年 1 2 月 1 8日第40/248f决议笫3段的条文，大会授权 

秘书长与会费委员会主席协商后，斟酌情形，接受各会员国以美元以外的货币缴纳 

1 9 8 6、 1 9 8 7和 1 9 8 8历年会费的一部分。 

56. 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各会员国以美元以外的货帀缴纳1 9 8 8年会费 

的安排的报告。委员会注意到，估计会有12个会员囯计划利用机会，以联合国 

同意的10种非美元货币缴纳估计为$ 4 70万的等值款项。 

57. 委员会一名成员表示需要重新审议大会笫40/248号决议，举出联合国因 

货市汇率差额而可能遭受损失作为理由。 

58. 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表示应列入以下记录：就一些会员国来说，联合囯统 

计处用以将以本国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换算成美元所使用的汇率，与会员国以本B 

货币向联合国缴款采用的汇率之间，出现差异。秘书处指出，就前一用途来说， 

按照指导画民核算的各项公约规定，国际货币组织的全体成员都采用国际货币组织 

的汇率，其余国家采用联合国业务汇率；就后一用途来说，一律采用联合国业务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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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征收非会员国的会费 

1.提出的材料 

59. 委员会收到了秘书处描述现有非会员国参加联合国活动应缴费用的程序和 

征收其会费的说明。说明内又载有委员会审议修改这些程序的提案。委员会得 

知说明定稿曾分送各非会员国，如果愿意请它们向委员会提出意见。关于这一点, 

委员会收到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教廷、大韩民国和瑞士等国的来文。 

60. 按照现有程序规定，非会员国以具有完整表决权资格参加联合国活动所应 

缴的款额，是根据会费委员会提议的分摊比率（参看上文第5 2段）计算并经大会 

核定的，以观察员资格参加的免缴费用。由于非会员国参加活动的模式经常改变， 

因此必须等到历年结束之后才能得到关于参加情况的完整资料。因为这个理由， 

以及所涉搜集和计算程序费时所致，一般来说非会员国应缴的分摊款都到所涉该历 

年开始之后的一年半以后才被指定分摊比率。典型的缴款模式指出，非会员国的 

缴款一般在参加活动两年以后才作出。因此，这种复杂费时的程序剝夺了联合国 

及时利用来自非会员国的收入的机会。与这笔收入有关的还有工作人员所需资源 

过高。 

6 1 . 为改善现有程序，委员会审议了下列可能建议大会采取的措施： 

( a )取消根据员国参加活动后制定分摊比率的办法，采用根据会费委员会 

决定的分摊比率和经常预算净分摊基数计算得出的定额年费办法。这笔定额年费 

应提前通知征收，即在年费所涉年度以前一年年底。办法规定如下： 

H 就 那 些 在 1 9 7 5年至 1 9 8 6年间每年参加三项活动以上的非会员国来 

说，应按会费委员会制定的全额分摊比率缴款。非会员国缴纳这笔定额 

年费有权无限制地参加符合《联合国财务条例》5.9条概括规定范围内的 

联合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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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就 那 些 在 1 9 7 5年至 1 9 8 6年间每年参加不足三项活动的非会员国来 

说，应按其在1 9 7 5年至 1 9 8 6年间参加活动的平均水平对分摊比率 

作 出 调 整 后 的 比 率 缴 款 。 1 9 7 5年至 1 9 8 6 年 间 员 国 参 加 活 动 

水平，以实际年平均分摊比率与根据经常预算分摊基数计算的假定年平均 

分摊比率的比例表示。这样所得到的定额年费，或者在根据实际参加情 

况作出调整后通知征收，或者预设以后的参加水平与1 9 7 5年至1986 

年间的参加水平相同，不作调整通知征收。 

0»拒绝那些拖欠款额超过其前两整年应缴费用额的非会员画参加联合国的活 

动' 

62. 非会员国在致会费委员会的来文内，或明或暗地表示基本上支持采用定额 

年费办法，改善现有程序。同时，它们又对方式问题表示需要谨慎或表示关心。 

非会员国要求在决定定额费用水平时，需考虑到会员国与非会员国权利和义务方面 

的不同；定额费用水平，必须按照实际的参加水平和确保将来的灵活性，以及根据 

非会员画种种经济实情况，订定符合实际的水平。除这些一般意见外，瑞士政 

府强调说，它愿意"缴付它作为观察员参加联合国机构的工作直接产生的全部费用, 

但认为按照现有 程序是不可能作出这 样的计 算 的 。 " 

2 .讨论 

63. —般来说，委员会支持改善现有程序的工作，但对它在这一程序上所起的 

作用和所负的职能表示尚有不解之处。一些成员着重指出需要照顾到非会员囯表 

示的意见，作出实事求是的解决方法。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具体建议有：按照有关 

国家的实际的参加水平和经济现实情况制定一个定额年费计算表，并可能规定定期 

调整；设立观察员登记费，以无表决权资格参加活动，抵付会议服务支出；设立一 

个周转预付基金。一些成员要求秘书处提供有关联合国专门机构处理非会员国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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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决定 

64. 委员会决定，秘书处应考察这些问题与建议，编写一份后续说明提交委员 

会笫四十九届会议审议。在过渡期间，委员会建议立即实行下列办法：3峰员国 

在每一历年年初缴付一笔等于其过去10年的年度平均缴款的款项，并在该年结束 

后按照现有程序，根据其实际的参加水平作出调整。 

D.专门机构的来文 

65. 委员会注意到1 9 8 8 年 1 月 1 2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 

文组织）财务司长的来函和 1 9 8 7年 1 2月 1 7日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秘 

书长的来函。两封来函都要求委员会要考虑到由国际汇率状况引起的货币波动情 

况对会员国财务捐款的影响，同时又要求需参照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和海事组织大会 

分别就预算和评价用途方面采行 X重货市预算编制法与货市兑换对货币波动对在制 

订 1 9 8 9— 1 9 9 1年分摊比额表时会员国的支付能力所发生的作用所发表的种 

种意见。 

66. 委员会一些成员说，编制预算采用何种货币问题不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因 

此，委员会不妨建议这两个机构把这一事项提请拥有职权的机构注意，例如行政和 

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和联合检査组。 

E.委员会下届会议的日期 

67. 委员会决定于1 9 8 9年 6月 1 2日至 3 0日在纽约召开笫四十九届会议。 

第五十届会议初步预定于1 9 9 0年6月在纽约开会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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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委员会的建议 

68.会费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联合国经3 

丝 

决议如下： 

1 .会员国对联合国 1 9 8 9、 

Î表如下： 

9 9 0和 1 9 9 1财政年度预算的会费分摊 

百分比 会员国 

阿富汙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锊 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0.01 

0.01 

0.01 

0.15 

0.01 

隨 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巴哈马 

巴林 " ‧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miH 

伯利兹 

贝宁 0.01 

0.66 

1.57 

0.7" 

0.02 

0.02 

0.01 

0.01 

1 . 1 T 

0.01 

会员国 

不 丹 ⋯ . 

玻 利 棘 

博茨瓦纳 

G W 

xm - ⋯ 

保加利亚 

布 基 纳 法 索 • 

缅甸 

布It迪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0.55 

嘛麦隆 ⋯ - . 0.01 

加拿大 5.09 

佛 得 角 0 . 0 1 

中非共和国 0.01 

乍得 0.01 

百分比 

0 . 0 1 

0 . 0 1 

0 . 0 1 

1. U5 

o.oU 

0 . 1 5 

0.01 

0.01 

0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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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国 百分比 

智利 0.08 

中国 0.T9 

哥伦比亚 0.1" 

科摩罗 0.01 

刚果 0.01 

哥 斯 达 黎 加 0 . 0 2 

科特迪瓦 0.02 

古巴 0.09 

塞浦路斯 0.02 

捷克斯洛我克 0*66 

民主柬埔寨 0.01 

民主也门 0.01 

丹麦 0.69 

吉布提 0.01 

多米尼加 0.01 

多 米 ; & 加 共 和 国 0 ' 0 5 

厄瓜多尔 0.05 

埃及 0.07 

萨尔瓦多 0.01 

赤道几内亚 0.01 

埃 塞 俄 t e 0.01 

餅 0.01 

芬兰 0.51 

法国 6 . 2 5 

会员国 百分比 

加蓬 0.05 

冈比亚 0.0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28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8-08 

加纳 0.01 

希腊 0.U0 

格林纳达 0.01 

危地马拉 0.02 

几内亚 0,01 

几内亚比绍 0.01 

圭亚那 0.01 

海地 0.01 

洪都拉斯 0,01 

匈牙利 0.21 

冰岛 0.03 

印度 0.37 

印度尼西亚 0.15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69 

W 克 0.12 

爱尔兰 0.18 

以色列 0.21 

意大利 5.99 

牙买加‧ 0.01 

日本 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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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国 百分比 

约旦 ； 0.01 

肯尼亚 0.01 

科威特 0.29 

老弒人民民主共和国 0.01 

黎巴嫩 0-01 

茱索托 0.01 
利比—g亚 0.01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0.28 

卢森堡 0.06 

马 达 滅 加 0.01 

马拉维 0.01 

马来西亚 0.11 

马尔代夫 0.01 

马里 0.01 

马耳他 0.01 

毛里塔尼亚.. 0.01 

毛里求斯 0.01 

墨西哥 0.9U 

蒙古 0*01 

摩洛哥 0.0k 
莫 桑 比 克 ， 0 . 0 1 

尼泊尔 0.01 

荷兰 1.65 

新西兰 0.2k 

尼加拉瓜 0.01 

会员国 

尼曰尔- . 

尼曰利亚 

百分比 

0.01 

0.20 

0.55 

0.02 

巴基斯坦 0.06 

巴拿马 -. . . 、 . 0.02 

巴布亚新几内亚 0 01 

0.03 

0.06 

巴拉圭 

秘 鲁 ‧ 

菲律宾 0.09 

0.56 

0.18 

波兰 ⋯⋯ 

M 牙 ‧‧ 

卡塔尔 , 0.05 

罗马尼亚 0.19 

卢旺达 0.01 

圣克里斯托弗和厄维斯⋯⋯ 0.01 

圣卢西亚 0.0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0.01 

萨摩亚 0.0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01 

沙特阿拉伯 1.02 

塞内加尔 0.01 

塞舌尔 0.01 

塞拉利昂 0.01 

新加坡 0.11 

23 一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非 .... 

西 班 牙 ⋯ . 

斯里兰卡 

m ⋯ . . 

苏里南 

斯威士兰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m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 耳 # 

肝 达 

百分比 

0.01 

0.01 

1.95 

0.01 

0.01 

0.01 

0.01 

1.21 

o.ch 

0.10 

0.01 

0.05 

0.03 

0.32 

0.01 

百分比 

1.25 

9.99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0.1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8 6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1 

美利坚合众国 

乌 拉 圭 "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 

m 
練 拉 夫 

礼伊 * 

tth3E 

津 巴 布 , 0.02 

总计 100.00 

25.00 

O.OU 

0.01 

0.5T 

0.01 

0.01 

oM 

0.01 

0.01 

2.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笫16 0条的规定，会费委员会应于19 9 1年审査上 

文笫1段所载的分摊比额表，并应提出报告，供大会笫四十六届会议审议； 

3. 虽有《联合国财务条例》笫5. 5条的规定，兹授杈秘书长与会费委员会 

主席协商后，斟酌情形，接受各会员国以美元以外的货币缴纳1 9 8 9 、 1 9 9 0 

和 1 9 91历年会费的一部分； 

4.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16 0条的规定，应请非联合国会员国但参加联合国 

某些活动的国家对1 9 8 9、 1 9 9 0和 1 9 91年度这些活动的费用按下列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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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会员国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列支敦士登 

百分比 非会员国 百分比 

0 . 0 5 大韩民国 0.30 

0 . 0 1 圣马力诺 0.01 

0 . 0 1 瑞士 1 . ° ^ 

0 . 0 1 汤加 0.01 

0 . 0 1 图瓦卢 •.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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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各别意见 

69.毛罗‧塞尔希奥‧科托先生对建议的比额表表表示了强烈的保留意见如下： 

"(a)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S家的差距日益扩大和发展中国家的文付能力 

日益薄弱情况正好相反，以后三年期建议的比额表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会费比率 

达56点，减少发达国家的会费比率达22点。这一特性从政治角度来说是不 

能接受的，从财政角度来说是既不符合实际又毫无意义的， 

"(b)委员会如此做并没能给予债负重的国家以有效的教济，因此没有履 

行大会第4 2 / 2 0 8号决议。委员会采用的方法扭曲抹杀了这项作业的原 

始目标。 

"(c)甚至在谈判的最后阶段都没有采用例如人均收入、重债负、自然灾 

害或人为灾箐等一致而客观的标准来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负担。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大会下届会议上这项提议的比额表必将遭到强烈批 

评和大幅度的修正.如果并在会员国征询我的意见时，我的看法一如上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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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附加的声明 

70.阿蒂略，莫尔特尼先生作出以下声明： 

"1 .会费分摊比额表应该反映出世界经济情况的一般趋势；目前的趋势 

就是少数的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这项提交大会的会费 

分摊比领表，对拉丁美洲国家而言，没有达到上述这个目标，因为作为一个整 

体，拉丁美洲国家的会费大幅度增加，与其经济恶化的现实情况完全相反。相 

反的，发达国家的联合国会费分摊额则大为减低。 

"2 •虽然会费委员会遵照I 9 8 7年 I 2月 1 1日第4 2 / 2 0 8号决 

议批准的方法，但它没有充分照顾到一些极为重要的准则，例如大会第3 9 / 

2 4 7 B号决议所规定的准则，该决议重申在分摊宽减额的负担时，应采用 

一个限额，以顾及其发展情况和发展方面的需要，同时会费委员会应该顾及世 

界严重的经济和财政问题。 

"3.在这一意义下，采取了一个办法以适用与发展中国家外债有关的因 

素，但这个办法在对这些国家支付能力的影响是没有什么实际敖果的。由于 

理论上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那些要点，大部分都并入限额表的适用，因此只有 

极少数发展中国家莸益。 

"4.尽管委员会努力顾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但对于使用价调汇率办法没 

有达成协议；通货膨胀的因素歪曲了很大一部分国家的国民收入实际情况。价 

调汇率办法原是最适于纠正各国货币兑换美元汇率之间关系所造成的歪曲现象, 

但这个办法未莸采纳。因此，许多国家的支付能力无法公正地反映出来。 

"5.我认为大会应考虑到这些问题；在所应适用的方法方面，应使用短 

期经济指标，缩短统计基准期，并依照人均收入的概念修改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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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1号》（A/4a/u),第1 0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届会议，补编第I 1号》（A/4Q/11),第4 8和49 

段。 

国民收入（按M值调整后的净额）等于一国居民所得总收入加一国的企业或部 

分业务所在企业所保留的收入之和。居民包括在该国居住运一年以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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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件一 

1 9 8 9 - 1 9 9 1年机算比額表1 

偾务宽减額合并计算在内 

1989—1991年机算比額表 1 

会 f t / a 

1986-1088# 
按債务宽减《 按 债 务 寬 减 1 

(没有限《 ) 调整后，没有限額 和限 H i *整后 i 

(1) ( 2 ) (3) (A) ！ 

阿富汗 0.01 0,01 0.01 0.01 1 

w尔巴尼亚 0.01 0.01 0.01 0.01 1 

阿尔及利亚 O.IA 0.37 0.35 0.16 i 

安哥拉 0.01 0.01 0.01 0.01 1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 

0.01 

0.62 

0.01 

0.92 

0.01 

0.85 

0.01 1 

0.71 1 

澳大利亜 1.66 1.A8 1.50 1.53 1 

輿遍利 0.74 0.71 0.72 0.73 1 

E 哈 马 0.01 0.02 0.02 0.02 1 

巴林 、 0.02 0.03 0.03 0.03 1 

孟加拉国 ' 0.02 0.03 0.03 0.03 I 

巴 巴 多 斯 一 0.01 0.01 0.01 0.01 1 

比利时 1.18 1.12 1.14 1.16 1 

伯利《 0.01 0.01 0.01 0.01 ! 

贝宁 0.01 0.01 0.01 0.01 i 

不丹 0.01 0.01 0.01 0.01 ！ 

9^利维亚 0.01 0.03 0.02 0.02 I 

傅茨瓦纳 0.01 0.01 0.01 0.01 1 

巴西 l.AO 1.74 1.59 1.54 1 

文茱国 0.04 0.03 0.03 0.03 1 

保加利亚 0.16 0.14 0.U 0.14 1 

布尔基纳法索 0.01 0.01 0.01 0.01 1 

鲡甸 0,01 0.01 0.01 0.01 1 

布 t t i i 0.01 0.01 0.01 0.01 ] 

« 麦 魔 0.01 0.03 0.03 0.02 1 

加拿大 3.06 2.98 3.02 3.07 1 

佛得 f t 0.01 0.01 0.01 0.01 1 

中非共和国 0.01 0.01 0.01 0.01 1 

乍得 0.01 0.01 0.01 0.01 1 

智利 0.07 0.13 0.10 0.08 1 

中国 0.79 0.77 0.77 0.78 i 

笱 伦 比 s 0.13 0.17 0.16 0.15 1 

科 * 罗 0.01 î 0.01 0.01 0.01 1 

M果 0.01 î 0.01 0.01 0.01 1 

奇斯达黎加 0.02 ！ 0.02 0.02 0.02 ； 

科特迪瓦 、 0.02 î 0.03 0.02 0.02 1 

古巴 0.09 ！ 0.12 0.11 0.11 1 

塞浦路斯 0.02 1 0.02 0.02 0.02 1 

捷克斯洛伐克 0.70 i 0.54 0.55 0.61 1 

民主束埔寨 0.01 1 0,01 0.01 0.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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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续） 

1 9 8 9 — 1 9 9 1年 机 算 比 額 表 ： 

偾务宽减額合并计算在内 

1989—1991年机算比額表 1 

会 员 / S 

1986-1088# 

TC ̂  Lh M Jl 未调整 按偾务宽减額 按债务宽减額」 

(没有限額） 调整后，没有限額 和限額调整后1 

(1) (2) (3) (A) 1 

民主也门 0.01 0.01 0.01 0.01 1 

丹麦 0.72 0,6A 0.65 0.66 1 

吉布攆 0.01 0.01 0.01 0.01 ] 

多米尼加 0.01 0.01 0.01 0.01 1 

多米尼加共和国 0.03 0.03 0.03 0.03 1 

厄瓜多尔 0.03 0.06 0.05 0.0A ] 

埃及 0.07 Ô.15 0.14 0.08 , 1 
萨尔瓦多 0.01 0.02 0.02 0.02 1 

赤逮几内亚 0.01 0.01 0.01 0.01 1 

埃塞俄比亚 0.01 0.01 0.01 0.01 Î 

i l 

0.01 0.01 0.01 0.01 1 

i l 0.50 0.à9 0.50 0.51 1 

法国 6.37 5.89 5.99 6.17 j 

加蓬 0.03 0.03 0.03 0.03 1 

冈比亚 0,01 0.01 0.01 0.01 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33 1.17 a.19 1.22 1 

德 意 * 联 邦 共 和 国 8.26 7.32 7.4A 7.93 Î 

加纳 0.01 0.02 0.02 0.02 1 

希康 0.A4 o./.o 0.38 0.39 1 

格林纳达 0.01 0.01 0.01 0.01 ! 

危地马拉 0.02 0.05 0.04 0.03 1 

几内亚 0.01 0.01 0.0-1 0.01 1 

几内亚比绍 0.01 0.01 0.01 0.G1 1 

圭亚那 0.01 0.01 0.01 0.01 1 

海地 0.01 0.01 0.01 0.01 1 

洪都拉斯 0.01 0.01 0.01 0.01 1 

匈牙利 0.22 0.14 0.12 0.21 1 

冰岛 0.03 0.03 0.03 0.03 1 

印度 0.35 0.36 0.36 0.37 1 

印度尼西亚 0.14 0.22 0.21 0.16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0.63 1.38 1.39 0.73 ！ 

伊拉克 0.12 0.A2 0.42 0.14 1 

爱尔兰 0.18 0.18 0.18 0.18 1 

以色列 0.22 0.22 0.20 0.21 1 

意大利 3.79 4.AO 4.06 ！ 

牙买加 0.02 0.01 0.01 0.01 1 

曰本 10.84 12.22 12.42 11.38 1 

约旦 0.01 0.02 0.02 0.02 1 

肯尼亚 0,01 0.02 0.01 0.01 

科戚特 0.29 0.30 0.29 0.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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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续） 

1 9 8 9 — 1 9 9 1年机算比額表《 

债夯宽减額合并计算在内 

会fl/S 
1986—1988年 

正式比《表 

1989—1991年机算比《表 

未调薑 按債务宽减《 按债务寬减額 

(没有RU ) 调整后，没有限《 和限額调整后 

(1) I ( 2 ) (3) (A) 

0.01 i 0.01 0.01 0.01 

0.01 i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26 { 0.29 0.29 0.30 

0.05 1 0.05 0.06 0.06 

0.01 j 0.01 0.01 0.01 

0.01 1 C.Ol 0.01 0.01 

0.10 1 0.18 0.15 0.12 

0.01 1 0.01 0.01 0.01 

0.01 ！ 0.01 0.01 0,01 

0.01 i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01 j 0.01 0.01 0.01 

0.89 j 1.26 1.09 1,00 

0.01 1 0.01 0.01 0.01 

0.05 1 0.05 0.0厶 0.04 

0.01 i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1.7à \ 1.54 1.57 1.60 

0.24 1 0.23 0.23 0.2A 

0.01 1 0.02 O.Ql 0.01 

0.01 j 0.01 0.01 0.01 

0.19 1 0.31 0.29 0.21 

0.5A 1 0.53 0.5A 0.55 

0.02 1 0.06 0.06 0.03 

0.06 1 0.08 0.07 0.07 

0.02 1 0.03 0.02 0.02 

0.01 i 0.01 0.01 0.01 

0.02 1 0.03 0.03 0,03 

0.07 1 0.P7 0.06 0.06 

0.10 1 0.11 0.09 0.09 

0.64 j 0.52 0.A7 0.55 

0.18 j 0.19 0.17 0.18 

0.04 ] 0.06 0.06 0.05 

0.19 j 0.31 0.30 0.21 

0.01 1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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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续） 

1 9 8 9 - 1 9 9 1年机算比額表《 

偾务宽减額合并计算在内 

1986-1088# 

会员/国 正式比《表 

(1) 

萨窣亚 0.0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0.01 

沙特阿拉伯 0.97 

塞内加尔 0.01 

塞舌尔 0.01 

塞拉利昂 0.01 

新加坡 0.10 

所罗门群岛 0.01 

索马里 0.01 

南 $ 0.44 

西班牙 2.03 

斯里兰卡 0.01 

苏丹 0.01 

苏里南 0.01 

斯戚士兰 0.01 

璃典 1.25 

阿 拉 伯 叙 利 Ï共 和 国 0.0A 

泰国 0.09 

多 f f 0.01 

特立尼达和多巴奇 0.0A 

突尼斯 0.03 

土耳其 0.3A 

乌千达 0.0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璽 a 11.82 

拉伯联合酋长国 0.18 

大不列麵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86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0.01 

美利坚合众国 25.00 

乌拉圭 0.04 

瓦努W图 0.01 

5^内璃拉 0.60 

越南 0.01 

也门 0.01 

南斯拉夫 0.厶6 

扎伊尔 0.01 

赞比亚 0.01 

津巴布韦 0.02 

总计 100.00 

1989—1991年机算比額表 

未调整 按债务宽减《 按債务寬减額 

(没有限額）调整后，没有限額和限《 I调薑后 

( 2 ) (3)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16 1.16 1.08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15 O.U 0.1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43 0.4A 0.45 

1.85 1.88 1.91 

0.01 0.01 0.01 

0.02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09 1.11 1.15 

0.12 0.12 0.05 

0.13 0,12 0.11 

0.01 0.01 0.01 

0.07 0.06 0.05 

0.04 0.04 O.OA 

0.33 0.3.0 0.31 

0.01 0.01 0.01 

9.15 9.29 11.A2 

0.26 0.25 0.20 

A.70 4.78 4.86 

0.01 0.01 0.01 

25.00 25.00 25.00 

0.07 0.06 0.05 

0.01 0.01 0.01 

0.59 0.55 0.56 

0.01 0.01 0.01 

0.02 0.01 0.01 

0.64 0.61 0.5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2 0.02 0.02 

100.00 100.00 100.00 

a包括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分摊比率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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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88 9- 1 9 9 1年未调4和调整后机尊比額表, 

减免額和建议的比額表 

1 1989-1991年比《表 

会员国 
';198«"19叫未调整雔表 调整后（包括偾务宽 

建议的比額; 
会员国 

！年正式比額表 
(没有限類） 减額和限額）机算表' 

建议的比額; 

i (1) (2) (3) (4) (5) 

阿窗汗 i 0.01 0.01 0.01 0.01 

W尔巴尼亚 ] 0.01 0.01 0.01 0.01 

阿尔及利亚 j 0.14 0.37 0.16 -0.01 0.15 

安奇拉 î 0.01 0.01 0.01 0.01 

安提瓜和巴布达 1 0.01 0.01 0.01 0.01 

H樓廷 î 0.62 1 0.92 0.71 -0.05 0.66 

澳大利亚 1 1.66 1 1.48 1.53 0.04 1.57 

奥地利 ! 0.74 1 0.71 0.73 0.01 0.7A 

巴哈马 1 0.01 j 0.02 0.02 0.02 

巴林 1 0.02 i 0.03 0.03 -0.01 0.02 

孟加拉国 1 0.02 1 0.03 0.03 -0.02 0.01 

巴巴多 1 0.01 1 0.01 0.01 0.01 

比利时 1 1.18 1 1.12 1.16 0.01 1.17 

伯利《 î 0.01 1 0.01 0.01 0.01 
贝宁 i 0.01 1 0.01 0.01 0.01 

不丹 1 0.01 j 0.01 0.01 0.01 

玻利维亚 1 0.01 1 0.03 0.02 -0.01 0.01 

W茨瓦纳 1 0.01 1 0.01 0.01 0.01 

巴西 1 1.40 1 1.74 1.54 -0.09 1.45 

文莱国 i 0.04 I 0.03 0.03 0.01 0.04 

保加利s 1 0.16 i 0.14 0.14 0.01 0.15 

布尔基纳法索 î 0.01 î 0.01 0.01 0.01 
鲡甸 

s婁蕃 

！ 0.01 i 0.01 0.01 0.01 鲡甸 

s婁蕃 
î 0.01 1 0.01 0.01 0.01 鲡甸 

s婁蕃 1 0.01 î 0.03 0.02 -0.01 0.01 

加拿大 ！ 3.06 1 2.98 3.07 0.02 3.09 

彿得角 1 0.01 î 0.01 0.01 0.01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中国 

1 0.01 j 

î p.01 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中国 

1 0.07 1 0.13 0.08 0.08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中国 

1 0.79 i 0.77 0.78 0,01 0.75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中国 î 0.13 ！ 0.17 0.15 -0.01 0,14 
奇伦比亚 1 0.01 1 0.01 0.01 0.01 
科摩罗 1 0.01 j 0.01 0.01 0.01 
w果 1 0.02 i 0.02 0.02 0.02 
奇 达 擎 加 j 0.02 j 0.03 0.02 0.02 
科特迪瓦 ！ 0.09 1 0.12 0.11 -0.02 0.0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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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续） 

1 9 8 9— 1 9 9 1年未调薑和调整后机等比額表， 

减免《和建议的比額表 

会员国 

1 9 8 9 - 1 9 9 1年比額表 

1
9 86~1 9叫未调整机算表调整后（包括偾务宽 

i年正式比額* ! (没有限額）减額和限額）机算表： ‧ 
建议的比額表 

1 (1) ！ (2) (3) (A) 

塞油路斯 1 0 02 1 0 .02 0 02 
捷 克 洛 伐 克 1 0 70 î or^4 0 61 0 05 
民 主 墙 寨 
民主 î门 

î 0 

1 0 

01 1 

01 î 

0 

0 

.01 

.01 

0 

0 

01 

01 
丹麦 1 0 72 1 0 .64 0 66 0 03 

吉布提 1 0 01 1 0 .01 0 01 
多米尼加 1 0 01 1 0 .01 0 01 
多米尼加共和国 1 0 03 1 0 03 0 03 

厄瓜多尔 î 0 03 ! 0 .06 0 04 -0 01 

块及 1 0 07 1 0 .15 0 08 -0 01 

萨尔瓦多 1 0 01 1 0 .02 0 02 -0 01 

赤道几内 s 1 0 01 î 0 .01 0 01 
块塞俄比£ j 0 01 î 0 01 0 01 

斐济 i 0. 01 1 0 01 0. 01 

芬兰 î 0. 50 1 0 49 0. 51 

法国 1 6. 37 î 5 89 6. 17 0. 08 

加蓬 ！ 0. 03 î 0 03 0. 03 

冈比X 1 0. 01 î 0 01 0. 0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I 1. 33 ! 1 17 1. 22 0. 06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î 8. 26 1 7 32 7. 98 0. 10 

加绝 1 0. 01 1 0 02 0. 02 -0. 01 

希賺 j 0. A4 1 0 40 0. 39 0. 01 

格林纳达 j 0. 01 1 0 01 0. 01 
-0. 01 

危地马拉 1 0. 02 1 0 05 0. 03 -0. 01 

几内亚 î 0. 01 1 0 01 0. 01 

几内亚比绍 
圭 

海地 
洪都拉斯 

! 0. 

j 0. 

！ 0. 

01 1 

01 1 

01 1 

0 

0 

0 

01 

01 

01 

0. 

0. 

0. 

01 

01 

01 

几内亚比绍 
圭 

海地 
洪都拉斯 

î 0. 

1 0. 

01 1 

22 î 

0 

0 

01 

14 

0. 

0. 

01 

21 

几内亚比绍 
圭 

海地 
洪都拉斯 

j 0. 03 1 0 03 0. 03 

印度 
印度尼西亚 

1 0. 35 î 0 36 0. 37 
印度 
印度尼西亚 1 0. 14 [ 0 22 0. 16 -0. 01 

伊胡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i 0. 

j 0. 

î 0. 

j 0. 

63 i 

12 ! 

18 i 

22 i 

1 

0 

0 

0 

38 

42 

18 

22 

0. 

0. 

0. 

0. 

73 

14 

18 

21 

-0. 

-0 

OA 

02 

0
6
0
0
6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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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续） 

19 8 9 - 1 9 9 1年未调叠和调《后*1^比額表. 

减免《和建议的比《f表 

198 &-1988» 

i年正式比額1^ 

1 9 8 9 - 1 9 9 1年比《I表 

未调整机算表调薑后（包括偾务宽 

(没有R額）减額和限額）机算表 
建议的比額表 

(1) i (2) (3) (A) (5) 

3.79 i 4.34 A.06 -0.07 3.9? 

0.02 j 0.01 0.01 0.01 

10.84 i 12.22 11.38 a.38 

O.Ql î 0.02 0.02 -0.01 0.01 

o.oi 1 0.02 0.01 0.01 

0.29 1 0.30 0.30 -0.01 0.29 

0.01 j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26 ； 0.29 0.30 -0.02 0.28 

0.05 1 0.05 0.06 0.06 

0.01 1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10 1 0.18 0.12 -0.01 0.11 

0.01 î 0.01 0.01 0.01 

0.01 ！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89 î 1.26 1.00 -0.06 0.9厶 

0.01 { 0.01 0.01 0.01 

0.05 ! 0.05 0.04 O.OA 

0.01 1 0.01 0.01 0.01 

0.01 j 0.01 0.01 0.01 

1.74 j 1.54 1.60 0.05 1.65 

0.24 1 0.23 0.24 0.2A 

0.01 î 0.02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19 î 0.31 0.21 -0.01 C.2Û 

0.54 j 0.53 0.55 0.55 

0.02 1 0.06 0,03 -0.01 0.02 

0.06 1 0.08 0.07 -0.01 o.oe 

0.02 1 0.03 0.02 0.02 

0.01 i 0.01 0.01 0.01 

0.02 1 0.03 0.03 0.03 

0.07 i 0.07 0.06 O.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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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续） 

19 8 9—1991年未调整和调整后机尊比額表, 

减免《(和建议的比《表 

会员国 
1986-1988； 

j年正式比额; 

1 9 8 9 - I 9 9 1年 比 類 表 

未调整机算表调整后（包括偾务宽 

(没有R額）减8!和限額）机算表' M R 
建议的比額表 

(1) 1 (2) (3) w (5) 

0.10 i 0.11 0.09 0.09 

0.64 1 0.52 0.55 0.01 0.56 

0.18 1 0.19 0.18 0.18 

0.04 1 0.06 0.05 0.05 

0.19 Î 0.31 0.21 -0.02 0.15 

0.01 1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01 j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O.Oi 

0.01 j 0.01 0.01 0.01 

0.97 1 1.16 1.08 -0.06 1.02 

0.01 j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01 j 0.01 0.01 0.01 

0.10 1 0.15 0.12 -0.01 0.11 

0.01 j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0.4A 1 0.43 0.A5 0.A5 

2.03 Î 1.85 1.91 0.04 1.95 

0.01 1 0.01 0.01 0.01 

0.01 1 0.02 0.02 -0.01 0.02 

0.01 1 0.01 0.01 0.01 

0.01 1 0.01 0.01 0.01 

1.25 î 1.09 1.15 0.06 1.21 

O.OA 1 0.12 0.05 -0.01 0.(K 

0.09 î 0.13 0.11 -0.01 O.IQ 

0.01 î 0.01 0.01 0.01 

0.04 î 0.07 0.05 O.Of 

0.03 î 0.04 0.04 -0.01 0.0； 
0.3A î 0.33 0.31 0.01 0.3： 
0.01 i 0.01 0.01 0.0： 
11.82 j 9.15 11.42 0.15 11.5: 

0.18 i 0.26 0.20 -0.01 O.U 
4.86 i 4.70 4,86 厶.8f 
0.01 1 0.01 0.01 0.0： 
25.00 1 25.00 25.00 25. OC, 

菲律宾 
波兰 
« « 牙 
卡塔尔 
罗马尼亚 
卢旺达 
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 
萨庫亚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H拉伯 
塞内加尔 
塞舌尔 

I S 

DINES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非 
西班牙 
«里兰卡 
苏丹 

耱 兰 
璃典 
W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泰国 
多奇 
特立尼达和多e奇 

豢î豢社会主义共和国联《a 
W拉伯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麟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一 36 



附件二（续） 

19 8 9 — 1 9 9 1年未调薑和调*后机茅比《表, 

减免額和建议的比額表 

! 1 9 8 9 — 1 9 9 1年比類表 

会员国 
1986-1988 

î未调薑机算表 调整后（包括flf务宽 
触 額 建议的比類:i 

会员国 
年正式比額表 

(没有限額） 减W和限額）机算表： 
触 額 建议的比類:i 

(1) (2) (3) (4) (5) 

乌拉圭 0.04 0.07 0.05 -0.01 0.0厶 
瓦努R田 0.01 0.01 0.01 0.01 

委内璃拉 0.60 0.59 0.56 0.01 0.57 

越南 0.01 0.01 0.01 0,01 

也门 0.01 0.02 0.01 0.01 

南斯拉夫 0.46 0.6A 0.52 -0.06 0.46 

扎伊尔 0.01 0.01 0.01 0.01 

赞 比 s 0.01 0.01 0.01 ,0.01 

津巴布韦 0.02 0.02 0.02 0.02 

总计 i 100.00 100.00 100.00 0.00 100.00 

a包括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鸟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分摊比率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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